
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九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有 關 動 物 福 利 及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事 宜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政府在管理流浪動物方面的工作  

 

 

引 言 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小 組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在 管 理 流 浪 動 物 方

面 所 採 取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。  
 
 

流 浪 動 物 管 理 政 策  
 
2 .  我 們 的 政 策 目 標 是 確 保 在 香 港 社 區 內，人 與 動 物 能 夠

和 諧 共 存 。 為 達 致 這 個 目 標 ， 我 們 需 要 兼 顧 香 港 市 民 的 福 祉

和 動 物 的 福 利 ， 從 而 在 兩 者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在 保 障 動 物 福 利

的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注 意 到 動 物 （ 特 別 是 流 浪 動 物 ） 可 能 引 致 公

眾 滋 擾 。 在 過 去 五 年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每 年 平 均

接 獲 約 1 2 , 0 0 0 宗 有 關 流 浪 動 物 造 成 滋 擾 的 投 訴，當 中 包 括 噪

音 滋 擾、環 境 衞 生 問 題，以 及 與 公 眾 衞 生 及 安 全 相 關 的 投 訴。

當 漁 護 署 接 獲 有 關 投 訴 後 ， 會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 ， 以 減 少

這 些 的 滋 擾 及 對 公 眾 所 構 成 的 潛 在 危 險 。  
 
3 .  另 一 個 風 險 涉 及 各 種 可 能 由 動 物 傳 給 人 類 的 疾 病，其

中 有 些 甚 至 可 能 致 命 。 狂 犬 病 就 是 這 類 疾 病 的 明 顯 例 子 。 為

消 除 狂 犬 病 的 潛 在 風 險 ， 政 府 已 訂 立 有 效 的 監 察 及 規 管 制

度 。 這 個 制 度 於 過 去 二 十 多 年 來 成 功 在 香 港 杜 絕 了 狂 犬 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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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在 管 理 流 浪 動 物 方 面，漁 護 署 採 取 一 系 列 符 合 世 界 動

物 衛 生 組 織 ( O I E )建 議 的 措 施，以 便 妥 善 地 處 理 流 浪 動 物 可 能

引 致 的 滋 擾 和 公 共 健 康 問 題 ， 從 而 有 效 防 止 爆 發 經 由 動 物 傳

播 的 疾 病 ， 以 及 保 障 本 港 的 公 眾 衞 生 和 安 全 。  
 
 
管 理 流 浪 動 物 的 措 施  
 
捕 捉 和 移 走 的 方 法  
 
5 .  針 對 流 浪 動 物 造 成 滋 擾 的 問 題，漁 護 署 採 取 捕 捉 和 移

走 的 方 法 ， 以 便 從 源 頭 減 少 滋 擾 ， 控 制 流 浪 動 物 的 數 目 。 在

接 獲 有 關 流 浪 動 物 的 投 訴 後 ， 漁 護 署 會 設 法 尋 找 和 捕 捉 有 關

動 物 ， 捕 獲 後 會 置 於 動 物 管 理 中 心 以 作 觀 察 。 如 動 物 已 植 入

晶 片 ， 中 心 會 根 據 晶 片 的 資 料 嘗 試 尋 找 其 主 人 ， 期 間 牠 們 一

般 會 在 中 心 暫 住 十 至 二 十 天 。 無 植 入 微 型 晶 片 的 動 物 會 在 中

心 暫 住 最 少 四 天 ， 以 待 主 人 認 領 。 無 人 認 領 的 動 物 若 健 康 狀

況 良 好 ， 經 獸 醫 評 估 為 性 情 溫 馴 而 適 合 被 領 養 後 ， 漁 護 署 會

安 排 把 牠 們 轉 交 動 物 福 利 機 構 供 市 民 領 養 。 最 後 仍 然 無 人 認

領 或 收 養 的 動 物 ， 才 會 使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。 多 個 國 際 性 動

物 組 織（ 包 括 世 界 動 物 衞 生 組 織 ） 1均 認 同，若 在 已 實 施 各 項

流 浪 狗 隻 管 理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， 捕 獲 的 流 浪 狗 隻 數 目 過 高 或 不

適 合 被 領 養 ， 讓 牠 們 安 樂 死 會 是 合 適 和 人 道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此

外 ， 亦 有 一 些 因 為 患 病 或 受 傷 的 動 物 需 要 接 受 人 道 處 理 ， 以

終 止 其 所 受 的 痛 楚 。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世 界 動 物 保 護 協 會 和 英 國 皇 家 防 止 虐 待 動 物 協 會 國 際 部 於 2 0 0 7 年 ， 發

表 了 有 關 約 3 0 個 歐 洲 國 家 控 制 流 浪 貓 狗 方 法 的 報 告 。 報 告 指 出 ， 基 於

人 道 理 由 ， 這 些 歐 洲 國 家 都 需 要 並 採 用 使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的 方 式 ， 處

理 患 有 疾 病 、 受 傷 的 動 物 及 用 以 控 制 流 浪 動 物 的 數 目 。 其 他 國 家 包 括 英

國 、 美 國 、 澳 洲 、 日 本 及 新 加 波 等 均 有 使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這 些 動 物 。

事 實 上，國 際 上 權 威 的 動 物 福 利 組 織 均 支 持 利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這 些 動

物 。 根 據 世 界 動 物 衛 生 組 織 所 制 訂 的 動 物 衞 生 法 典

( ht tp: / /www.oie. int / index.php?id=169&L=0&htmfi le=chapi tre_aw_stray_dog.htm)，
若 在 已 實 施 各 項 流 浪 狗 隻 管 理 措 施 的 情 況 下，把 捕 獲 的 流 浪 狗 使 用 安 樂

死 人 道 處 理 是 有 效 控 制 流 浪 狗 數 目 的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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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在 持 續 推 行 上 述 措 施 後，我 們 在 控 制 流 浪 動 物 數 目 方

面 的 工 作 已 漸 見 成 效 。 因 應 投 訴 而 被 捕 獲 的 流 浪 狗 數 目 由 二

零 一 一 年 的 5 , 8 0 0 隻 ， 下 降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2 , 4 1 2 隻 ， 跌 幅

為 5 8 %。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行 並 提 升 這 方 面 的 措 施 ， 以 期 達 到 更

大 的 成 效 。  
 
加 強 公 眾 教 育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飼 養 寵 物  
 
7 .  在 管 理 流 浪 動 物 的 工 作 中，公 眾 教 育 是 重 要 的 一 環 。

世 界 動 物 衞 生 組 織 亦 指 出 ， 透 過 推 動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飼 養 寵

物 ， 能 大 幅 度 減 少 流 浪 狗 隻 數 目 以 及 人 畜 共 通 病 的 個 案 。  
 
8 .  為 此，漁 護 署 成 立 了 一 支 專 責 隊 伍，負 責 擬 訂、推 行

和 深 化 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計 劃 ， 以 宣 揚 愛 護 動 物 和 以 負 責 任 的

態 度 飼 養 寵 物 等 信 息 ； 勸 喻 市 民 不 要 遺 棄 寵 物 ， 強 調 為 狗 隻

領 牌 和 注 射 狂 犬 病 疫 苗 的 需 要 ， 以 及 提 倡 絕 育 的 好 處 。 在 過

去 一 年 ， 漁 護 署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教 育 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製 作 和

播 放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及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、 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、 雜 誌

及 網 站 上 登 載 廣 告 、 在 購 物 商 場 舉 辦 推 廣 活 動 、 定 期 推 行 鄉

村 和 社 區 宣 傳 計 劃 、 到 學 校 舉 行 講 座 ， 以 及 進 行 有 關 照 顧 寵

物 的 調 查 等 。 漁 護 署 亦 更 新 了 網 站 ， 以 便 進 一 步 推 廣 尊 重 和

愛 護 動 物 的 信 息 ， 並 提 供 有 關 妥 善 照 料 動 物 的 資 訊 。 在 多 方

面 的 宣 傳 教 育 下 ， 在 過 去 數 年 ， 被 主 人 放 棄 的 貓 狗 、 被 捕 獲

及 人 道 處 理 的 流 浪 貓 狗 數 目 已 逐 漸 減 少 。  
 
為 狗 隻 進 行 辨 識 及 登 記  

 
9 .  現 行 法 例 規 定 狗 主 必 須 替 所 有 超 過 五 個 月 大 的 狗 隻

領 取 牌 照 、 植 入 微 型 晶 片 和 接 種 狂 犬 病 疫 苗 。 除 了 為 了 更 有

效 預 防 和 控 制 狂 犬 病 的 傳 播 外 ， 有 關 規 定 亦 有 助 主 人 尋 回 走

失 的 狗 隻 ， 以 減 低 狗 隻 流 落 街 頭 的 機 會 。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於

二 零 一 零 年 進 行 的 統 計 顯 示 ， 全 港 約 8 2 %的 狗 隻 已 接 受 防 疫

注 射 並 領 有 牌 照 。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以 不 同 方 式 教 育 狗 主 有 關 法

例 的 要 求 ， 以 及 宣 傳 防 疫 注 射 和 領 有 牌 照 的 重 要 性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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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動 領 養 和 絕 育 服 務  
 
1 0 .  動 物 福 利 政 策 必 須 與 社 會 普 遍 的 價 值 觀 相 呼 應。為 達

致 協 同 效 應 ， 我 們 需 要 社 會 人 士 包 括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的 支 持 。

因 此，漁 護 署 一 直 與 多 個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緊 密 合 作，推 動 領 養、

絕 育 和 妥 善 管 理 動 物 的 信 息 ， 以 及 安 排 動 物 領 養 服 務 。 漁 護

署 會 向 這 些 團 體 提 供 資 助 ， 包 括 為 獲 領 養 的 動 物 進 行 絕 育 ，

以 及 設 立 動 物 領 養 中 心 及 改 善 領 養 中 心 設 施 等 ， 供 流 浪 動 物

暫 時 棲 息 及 等 待 被 領 養 。 現 時 ， 與 漁 護 署 一 起 工 作 的 伙 伴 動

物 福 利 團 體 共 有 1 5 間 。  
 
「 捕 捉 、 絕 育 、 放 回 」 方 法  
 
1 1 .  近 年 ， 有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倡 議 以 「 捕 捉 、 絕 育 、 放 回 」

方 法 ， 逐 步 減 少 流 浪 狗 的 數 目 。 倡 議 者 認 為 這 方 法 可 減 低 流

浪 狗 繼 續 繁 殖 ， 隨 着 狗 隻 自 然 死 亡 ， 流 浪 狗 數 目 原 則 上 會 逐

步 減 少 ， 因 此 可 避 免 透 過 安 樂 死 方 法 來 控 制 流 浪 狗 數 目 。 再

者 ， 狗 隻 絕 育 後 侵 略 性 一 般 較 低 ， 或 有 助 減 少 因 打 鬥 而 造 成

滋 擾。然 而，根 據 現 有 的 海 外 經 驗 及 資 料，「 捕 捉、絕 育、放

回 」 方 法 在 減 少 流 浪 狗 數 目 及 其 相 關 滋 擾 方 面 是 否 能 達 到 倡

議 者 所 表 述 的 成 效 ， 仍 有 待 科 學 論 證 。  
 
1 2 .  漁 護 署 正 協 助 香 港 愛 護 動 物 協 會（ 愛 協 ）和 保 護 遺 棄

動 物 協 會，在 選 定 地 區 推 行 為 期 三 年 的 試 驗 計 劃，以 評 估「 捕

捉 、 絕 育 、 放 回 」 方 法 在 減 少 流 浪 狗 數 目 及 相 關 滋 擾 方 面 的

成 效 。 試 驗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展 開 ， 由 愛 協 和 保 護 遺 棄

動 物 協 會 分 別 擔 任 長 洲 和 元 朗 大 棠 試 驗 區 的 統 籌 者 ， 按 照 與

漁 護 署 議 訂 的 運 作 程 序 執 行 試 驗 計 劃 。  
 

1 3 .  漁 護 署 已 聘 請 獨 立 的 顧 問 公 司 ， 適 時 評 估 計 劃 的 成

效 。 漁 護 署 會 在 三 年 試 驗 期 內 作 定 期 檢 討 ， 並 在 計 劃 完 成 後

總 結 經 驗 。 由 於 計 劃 尚 處 於 試 驗 階 段 ， 我 們 暫 時 未 能 就 計 劃

的 成 效 作 出 判 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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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展 望 未 來 ， 試 驗 計 劃 可 否 持 續 發 展 及 擴 展 至 其 他 地

區 ， 取 決 於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當 地 居 民 的 支 持 、 對 附 近 一 帶 市

民 可 能 造 成 的 滋 擾 及 ／ 或 危 險 ， 以 及 能 否 成 功 阻 止 不 負 責 任

的 狗 主 在 有 關 地 區 內 遺 棄 狗 隻 等 。 即 使 試 驗 計 劃 在 選 定 的 地

點 順 利 推 行 ， 但 鑑 於 狗 隻 種 羣 動 態 、 人 口 密 度 、 交 通 狀 況 、

公 眾 衞 生 ， 以 及 動 物 健 康 和 福 利 等 問 題 或 因 地 區 而 異 ， 有 關

結 果 未 必 適 用 於 本 港 其 他 地 方 。 如 把 計 劃 擴 展 到 其 他 地 方 ，

必 須 對 日 後 的 選 址 進 行 個 別 評 估 ， 以 確 定 其 合 適 程 度 。  
 
流 浪 牛 管 理  
 
1 5 .  政 府 亦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針 管 理 流 浪 牛，並 不 斷 研 究

各 項 優 化 的 措 施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流 浪 牛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同 時 保 障

牛 隻 的 福 利 。  
 
1 6 .  其 中 一 項 主 要 的 措 施 是「 捕 捉、 絕 育、搬 遷 」計 劃 。

自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底 實 施 後 ， 漁 護 署 主 要 在 西 貢 及 大 嶼

山 捕 捉 流 浪 牛 ， 把 牠 們 遷 移 至 郊 區 前 ， 先 為 牠 們 進 行 絕 育 。  
 
1 7 .  透 過「 捕 捉、絕 育、搬 遷 」計 劃 收 集 所 得 的 數 據 和 資

料 顯 示 ， 此 項 計 劃 能 有 效 減 少 牛 隻 遷 移 後 返 回 市 鎮 及 道 路 的

情 況 ， 從 而 減 低 牛 隻 造 成 滋 擾 和 交 通 意 外 的 機 會 。 漁 護 署 會

繼 續 尋 找 適 合 牛 隻 的 遷 移 地 點 ， 並 與 各 持 份 者 （ 包 括 相 關 地

區 的 居 民 和 動 物 福 利 機 構 ） 保 持 溝 通 ， 討 論 如 何 在 不 同 地 區

加 強 推 行 「 捕 捉 、 絕 育 、 搬 遷 」 計 劃 。  
 
1 8 . 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研 究 使 用 避 孕 藥 ( G o n a c o n )為 牛 隻

進 行 藥 物 絕 育 的 可 行 性 。 有 關 研 究 亦 分 兩 階 段 進 行 。 首 階 段

工 作 包 括 在 圈 養 牛 隻 試 驗 藥 物 ， 有 關 工 作 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完

成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有 關 藥 物 為 牛 隻 絕 育 的 成 功 率 約 為 7 0 %。 第

二 階 段 工 作 已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展 開 ， 包 括 為 自 由 走 動 的 牛

隻 及 水 牛 進 行 實 地 試 驗 。 我 們 預 計 整 項 研 究 將 於 本 年 內 完

成 。 如 證 實 研 究 可 行 ， 我 們 可 為 牛 隻 進 行 藥 物 絕 育 ， 而 無 須

施 行 手 術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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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相 關 區 議 會、鄉 事 委 員 會、相 關 地 區 的

區 內 居 民 及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密 切 聯 絡 ， 研 究 其 他 可 行 的 措 施 ，

例 如 設 置 牛 路 坑 ， 局 限 流 浪 牛 在 某 個 地 點 活 動 ， 或 防 止 牠 們

走 進 某 個 範 圍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流 浪 牛 造 成 的 滋 擾 。  
 
 

徵 詢 意 見  
 
2 0 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，並 歡 迎 委 員 就 政 府 在 管 理

流 浪 動 物 方 面 所 採 取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提 出 意 見 。 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 




